國立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碩士學程
研究生學位論文計畫書審查要點(草案)
109年9月22日109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學程會議訂定
年      月    日   學年度第  學期第  次院務會議通過
1、 閩南文化碩士學位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為辦理學位論文計畫書審查程序，特制訂本要點。

2、 本學程於每學期期中考週開放研究生學位論文計畫書審查申請，於該學期期末考週前完成審查程序。

3、 研究生申請學位論文資格審查，應檢具以下文件
(1) 國立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碩士學位學程研究生論文指導教授同意書。(附表一)
(2) 學位論文計畫書審查申請書(附表二)，應附已公開發表論文至少一篇，並檢具下列文件之一
    1.已發表之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及議程表
    2.已發表之學術期刊論文及相關刊登證明文件
    3.所內發表論文及該文審查通過證明
4、 研究生應於修業第一學年課程結束前取得指導教授指導同意書。指導教授以本校教師為主，需校外教師共同指導者須填具共同指導申請書經學程主任同意。

5、 研究生提報學位論文計畫書由該生指導教授於提出申請之該學期期末考週前，舉行論文計畫書口試答辨，研究生論文指導委員會之組成，由論文指導教授召集至少二位助理教授以上或同等資格之委員。
6、 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試經核准後，應檢具繕印之論文、提要、論文切結書 (附表三)及論文原創性比對報告，並填具「論文原創性之比對結果表」(附表四)，送請指導教授簽名同意，再送請本學程論文審查機制委員會會議，經審查符合規定後，始得舉行學位考試。論文原創性比對結果須提供考試委員進行學位考試時參考。論文審查機制委員會由本學程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互選組成，委員以三名以上為原則，學程主任為當然委員，並負責委員會之召集。
7、 論文計畫書審查如未通過，須至少隔一個月方得重新提出申請，每學期申請不得超過二次。
8、 本要點經學程、院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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